
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

 　　　　資料文件　　　　  

關於遣送離境和遞解離境的政策和慣常做法

本摘要載列關於循簡易程序遣送離境、根據遣送離境令遣送離

境，以及根據遞解離境令遞解離境的政策和慣常做法。

循簡易程序遣送離境

2 . 根據《入境條例》 (第 115 章 )第 18(1 ) ( a )條，入境事務主任或

入 境 事 務 助 理 員 可 以 把 根 據 該 條 例 第 1 1( 1 )條 被 拒 入 境 的 人 遣 送 離

境。這項條文使當局可以透過一個快速的機制，把在街上截獲的非法

入境者，以及在各管制站被拒入境的旅客遣送離境。

非法入境者

3 . 當局拘捕非法入境者後，會根據《入境條例》第 2 6 條把他

留，以便進行研訊。非法入境者一經被 留，當局會立即告訴他是根

據哪一項條文把他 留，以及他被 留的原因。有關通知書的副本見

附件 A。

4 . 在根據第 26 條會見該非法入境者前，當局會向有關的非法入

境者發出一份名為“給在 留人士或正接受入境事務處調查人士”的

通告，告訴他可享有多項權利 (根據《入境 ( 留地點 )令》第 3 B 段 )，

包括致電親友、聯絡律師，以及要求獲得香港律師會的律師名單。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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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通告的副本見附件 B。這些通告亦會張貼於所有接見室和 留室的

當眼位置。

5 . 進行會見旨在確定︰

a ) 該人是否《入境條例》第 7 條所指，未獲入境事務主任或

入境事務助理員准許便不得在香港入境的人 (換句話說，

是要確定他並不享有居港權或憑藉該條例第 2 AA A 條享有

香港入境權 )；

b ) 該人是否違反第 3 8( 1 )條的規定，在無合法准許下在香港

入境；

c ) 他的入境方式 (供統計用 )；以及

d ) 是否有任何原因或人道理由不把他遣送離境。

被警方送到新屋嶺以便遣返的非法入境者，通常都是沒有法定

權利或充分人道理由不被遣送離境的人。至於已在港逗留超過

兩個月而不能即時遣送離境的，會被送到入境處域多利中心，

以便發出遣送離境令遣送離境。當局會要求他們作出聲明，表

明是否自願離港。有關聲明書副本見附件 C。

6 . 就那些可根據簡易程序遣送離境的人士，當局查核記錄及確定

有關 人士 是非 法入 境者 ，並 不享 有 居港 權或 具有 充分 人道 理由 逗 留

後，會向他發出“拒予入境通知書” (副本見附件 D )，告訴他當局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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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據第 11 條拒絕他入境，以及根據第 3 2(1 )條把他 留以等候遣送離

境。

被拒入境的旅客

7 . 抵港旅客如果因某種原因被拒入境，亦會獲發上文第 6 段所述

的拒予入境通知書。如果須把該名旅客 留以等候訊問或遣送離境，

當局會向他發出“被 留人士通知書” (見附件 E )，告訴他可享有多

項權利，包括致電大律師、律師或親屬。上文第 4 段所述的通告亦會

張貼於所有接見室和 留室的當眼位置。被拒入境的旅客通常會被遣

送乘搭第一班可使用的航機離境。

根據遣送離境令遣送離境

8 . 《入境條例》第 1 8( 2 )條規定，某人如果從入境當日起計已經

入境滿兩個月，當局便不可根據第 (1 ) ( a )節把他遣送離境。這項規定

適用於非法入境者和被拒入境的旅客。

9 . 第 19 ( 1 ) ( b )條規定，處長可以向某人發出遣送離境令， 令他

離開香港，只要處長認為該人︰

a ) 如非第 18 ( 2 )條規定的時限已過，理應已根據第 1 8(1 )條被

遣送離港；或

b ) 已在香港非法入境，或正違反或已經違反向他施加的逗留

條件；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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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 ) 並不享有居港權而亦未憑藉第 2 AA A 條享有香港入境權，

但已違反第 42 條的規定；或

d ) 是第 7 (2 )條所指，倘無入境事務主任或入境事務助理員的

准許不得留在香港，而該人卻在未獲准許的情況下留在香

港。

1 0 . 當局可以根據第 2 6 條把某人 留，以便就發出遣送離境令進

行研訊，或在發出該令後把他 留。當局會向他發出第 3 段所述的通

知書，列明他被 留的原因及當局是根據哪項條文把他 留，以及向

他發出第 4 段所述的“給在 留人士或正接受入境事務處調查人士通

告”。

1 1 . 至於當局根據《入境條例》第 19 ( 1 )條發出遣送離境令的人，

第 19 ( 5 )條訂明，入境事務處處長須盡快向他發出通知書，告訴他︰

a ) 發出該令的理由；以及

b ) 如果他希望提出上訴，必須在接獲該令的通知書後 2 4 小

時內，向入境事務主任或入境事務助理員發出通知書，列

明上訴理由及所憑藉的事實。

“遣送離境令及上訴權利通知書”  副本載於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F，“上訴反對遣

送離境令通知書”  副本則載於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G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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遞解離境

1 2 . 第 20 ( 1 ) ( a )條規定，如果某入境者在香港被裁定觸犯可以判處

不少於兩年監禁刑罰的罪行，則行政長官可以向他發出遞解離境令。

1 3 . 自一九九三年十二月起，保安局局長已獲授權根據第 2 0 (1 ) ( a )

條發出遞解離境令。

1 4 . 入境事務處處長如果正考慮提請保安局局長根據《入境條例》

第 20 ( 1 ) ( a )條向某人發出遞解離境令，當局會向該人發出“考慮遞解

離境通知書” (樣本見附件 H )，告訴他這個意圖和理由、遞解離境令

的效力，以及如果他希望提交呈請，可以這樣做等。遞解離境研訊進

行時，將會被遞解離境者通常正在監獄服刑，他與親屬和律師聯絡的

權利，會受到有關的監獄規則保障。

保安局

二零零零年一月十二日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